
115寒假幸福餐券相關說明與注意事項 

1.採一卡通數位學生證領取餐食(靠卡感應) 

 (寒假期間：1/24～2/22，當天23：59分前領取完畢，沒有補領機制) 

2.若有遺失卡片的同學，改以《手輸卡號加學號》的方式領餐(請將 

 卡號、學號先填寫於聯絡簿中) 

3.可使用超商為全台便利商店(7-11、萊爾富、OK、楓康超市)，全家超      商

除外，但部分特殊便利商店無法兌領，請依超商公告為主(如台鐵門市、學

校、廠辦及商場店舖)及雖使用超商發票但為集團關係企業門市 

4.卡片於登錄為一卡通數位學生證後，除可至上述商店兌餐之外，仍可正常

使用一卡通電子票證功能如交易、儲值、乘車等功能 

5.注意事項及取餐流程請參閱學校網頁公告 

6.若有上述相關問題(如遇到超商設備問題導致逾期)，可洽詢一卡通客服專

線(07-7912000)或教育局體健科以及輔導室資料組( 8653424#152) 

 



 

 

 


